
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063

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B077

鹏华弘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65

鹏华弘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69

鹏华弘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68

鹏华丰华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82

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76

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66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62

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62

鹏华永泰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076

鹏华金元宝货币市场

基金

B070

鹏华优势企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B078

鹏华睿投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73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59

601699

潞安环能

B011

601838

成都银行

B012

601865

福莱特

B023

601901

方正证券

B004

603042

华脉科技

B002

603058

永吉股份

B036

603185

上机数控

B002

603187

海容冷链

B002

603258

电魂网络

B019

603332

苏州龙杰

B011

603439

贵州三力

A26

603519

立霸股份

B006

603682

锦和商业

A10

603685

晨丰科技

B012

603776

永安行

B035

603890

春秋电子

A09

603901

永创智能

B002

603995

甬金股份

B037

688025

杰普特

B050

688025

杰普特

B051

688128

中国电研

B009

688166

博瑞医药

B052

688168

安博通

B013

688178

万德斯

B033

688228

开普云

B002

688357

建龙微纳

B025

688399

硕世生物

B002

鹏华普天系列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B071

鹏华永诚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081

300811

铂科新材

B010

300828

锐新科技

A09

300831

派瑞股份

A09

600011

华能国际

B001

600031

三一重工

B004

600104

上汽集团

A09

600182 S

佳通

B031

600208

新湖中宝

B004

600242

中昌数据

B001

600276

恒瑞医药

B001

600321 *ST

正源

B011

600329

中新药业

B041

600376

首开股份

B004

600393

粤泰股份

B004

600485 *ST

信威

B010

600512

腾达建设

B032

600556 ST

慧球

B004

600558

大西洋

B017

600618

氯碱化工

B030

600705

中航资本

A56

600751

海航科技

B043

600777

新潮能源

B002

600777

新潮能源

B052

600853

龙建股份

B046

600877 *ST

电能

B010

600965

福成股份

B004

600981

汇鸿集团

B009

601058

赛轮轮胎

B055

601162

天风证券

B010

601211

国泰君安

B001

601288

农业银行

A09

002661

克明面业

B028

002688

金河生物

B026

002714

牧原股份

B011

002726

龙大肉食

B002

002733

雄韬股份

B007

002765

蓝黛传动

B010

002805

丰元股份

B022

002809

红墙股份

B044

002813

路畅科技

B012

002866

传艺科技

B003

002922

伊戈尔

B007

002928

华夏航空

B006

002937

兴瑞科技

B003

002941

新疆交建

B004

002945

华林证券

B024

002956

西麦食品

B034

002967

广电计量

B003

002970

锐明技术

B048

002983

芯瑞达

A11

002985

北摩高科

A41

300014

亿纬锂能

B007

300034

钢研高纳

A09

300237

美晨生态

B006

300471

厚普股份

B006

300573

兴齐眼药

B010

300577

开润股份

B006

300644

南京聚隆

B006

300673

佩蒂股份

B010

300707

威唐工业

B006

300798

锦鸡股份

B003

300798

锦鸡股份

B053

000065

北方国际

B014

000597

东北制药

B020

000638

万方发展

B007

000691

亚太实业

A09

000723

美锦能源

B005

000797

中国武夷

B007

000885

城发环境

B016

000887

中鼎股份

B011

000889

中嘉博创

B010

002021 *ST

中捷

B003

002032

苏泊尔

B012

002057

中钢天源

B039

002188 ST

巴士

B003

002191

劲嘉股份

A56

002210 *ST

飞马

B003

002232

启明信息

B002

002237

恒邦股份

B009

002256

兆新股份

B008

002259 ST

升达

B007

002266

浙富控股

B003

002340

格林美

B002

002354

天神娱乐

B007

002413

雷科防务

B003

002456

欧菲光

B047

002501 *ST

利源

B007

002510

天汽模

B009

002563

森马服饰

B011

002601

龙蟒佰利

B007

002601

龙蟒佰利

B009

002617

露笑科技

B002

002656 ST

摩登

B011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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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2020年4月30日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2020年6月30日

一、审议程序情况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披露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的议案》，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难以按原计划完成年报相关工

作， 客观上无法按规定如期披露经审计的2019年年度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22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支持上市

公司做好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证发[2020]23号）等相关规

定，为确保年度报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董事会同意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

审计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

二、延期披露说明

（一）无法按期披露的原因

公司聘请的2019年年度审计事务所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武汉市自2020年1

月23日开始封城管控,中审众环为湖北省武汉市当地事务所，实施公司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团队重要成员的居住地在武汉。 中审众环项目组无法

按照计划进驻公司现场实施审计工作， 公司无法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完成

2019年年度报表审计工作。

（二）受疫情影响事项及程度

从4月8日零时起， 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有序恢复对外交

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 安全有序流动。 3月下旬，中审众环获知该

消息后，第一时间与公司联系现场审计事宜并预订相关行程，审计项目组已于

4月8日奔赴上海公司总部开展现场审计工作，实施总部内控流程测试、重要银

行询证等工作。

公司主要业务由子公司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立

方” ）、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克” ）负责经营，两家

公司主要办公地均在北京，依据北京防疫指挥部要求，武汉人员来京后需在指

定酒店隔离14日。故截至本专项说明发布日，审计项目组仍未能开展现场审计

工作，未能按计划实施检查记录或文件、检查资产、询问、函证等审计程序，尚

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范围受到重大限制对应影响的项目主要涵

盖公司主要子公司博雅立方和上海云克大部分财务报表科目，如货币资金、应

收账款、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应付账款、期间费用等重要财务报表科目。 公司

聘请的外部估值专家也未能开展估值测试工作。

综上所述，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受到疫情影响，导致公司客观

上无法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披露公司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1、已完成工作

针对公司2019年年报审计，中审众环已实施预审计工作，以及持续以远程

方式实施审计工作；目前已完成审计风险评估与审计计划阶段工作，针对预审

计截止时点的控制测试及初步评价、进一步审计程序，针对年报截止时点的分

析性程序，已发出部分询证函等。

2、正在进行的工作

审计项目组已于4月8日到达上海开展公司总部现场审计工作， 针对公司

重要内部控制流程实施控制测试；针对公司重要银行询证函实施跟函程序。

3、尚待开展工作

因北京酒店隔离要求，项目组尚未实施主要子公司现场审计工作，中审众

环无法实施以下重要审计程序：实施计划的现场走访程序；实施未收到的回函

的替代性程序；实施检查记账凭证、原始单据等细节测试；实施上述审计程序

后的进一步审计程序；报告阶段的审计程序等。

据审计准则的规定，实施上述程序对于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是非常

重要的，不能实施上述程序可能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重大限制。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1、已采取的重要措施

为尽快完成审计工作，我们已采取以下重要措施：

中审众环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年报审计工作的影响，2月初即提出以

下总体要求：切实遵守审计准则规定、落实监管部门要求；识别疫情对整体审

计工作的影响，调整项目管理和流程安排；保持职业怀疑，识别和应对舞弊风

险；运用职业判断，设计和执行审计程序。 中审众环及时成立疫情工作应急领

导小组，关心员工身心健康，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技术提示并加强技术支

持，制定现场审计和质量控制复核的远程工作方案，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等。

审计项目组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执行审计

工作的指导意见》及中审众环技术指示等，关注、识别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

2019年年报审计事项的影响，积极通过远程执业方式开展审计工作，统筹安排

审计进展。

2、拟采取的重要措施

公司与审计项目组及合伙人充分沟通，积极配合其开展的审计工作，有效

利用现场审计工作时间，保质保量执行远程方式下未执行的审计程序等。

3、预计完成审计报告的时间

经公司与审计项目组沟通，决定于2020年6月30日出具审计报告。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本所项目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

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出具中昌数据公司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 审计范围受

到重大限制对应影响的项目主要涵盖公司主要子公司博雅立方和上海云克大

部分财务报表科目，如货币资金、应收账款、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应付账款、期

间费用等重要财务报表科目。本所统筹安排审计资源，保障中昌数据公司年报

审计项目的及时完成；项目合伙人加强对中昌数据公司年报审计项目的督导；

项目组与中昌数据公司充分沟通，有效利用现场审计工作时间，保质保量执行

远程方式下未执行的审计程序等。

中昌数据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告[2020]22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

[2020]23号的规定， 编制和披露了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以下简称《延期披露公告》），说明无法按

期披露受疫情影响的具体事项和程度， 披露当前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进

展、为尽快披露年度报告已采取和拟采取措施，并明确预计披露时间。 《延期

披露公告》所载内容，与我们已实施中昌数据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工作所取得的审计证据和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属

实的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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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

出现离职和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 公司决定对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522,246 522,246 2020

年

4

月

22

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19年12月30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2020年1月16日，公司

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

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7名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总分为80分以上（含80分）-90分，本次解锁

90%，1名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总分为70分以上（含70分）-80分，本次解

锁80%， 需回购注销5,166股。 32名激励对象离职或即将离职， 需回购注销

517,080股， 合计需回购注销522,246股。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7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数量为522,246股， 其中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调整为193,944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1.61元/股调整为26.1583元/股。 详见

2020年3月23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公司公示期为45天，公示期间公司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对此次

关于注销股份相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 也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 因7名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总分为80分以上

（含80分）-90分，本次解锁90%，1名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总分为70分以

上（含70分）-80分，本次解锁80%，需回购注销5,166股。 32名激励对象离职，

需回购注销517,080股。 公司将上述40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

计522,246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共40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522,246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9,177,017

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

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4月22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699,263 -522,246 9,177,01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413,114,934 0 4,413,114,934

股份合计

4,422,814,197 -522,246 4,422,291,951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

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

的情形。

公司承诺： 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 股份数

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

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

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的实施履行了迄今为

止应当并能够履行的必要程序。 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和价格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仍需就本次

回购事宜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仍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工商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关股份注销、减资的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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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4月24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4月27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4

月25日发行完成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 (第二

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 根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将于2020年4月27

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4月25日至2020年4月24日期间的利息。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 债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二）证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8国君G2” ，证券代码为“143607” 。

（三）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总额和期限：本期债券为3年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3亿元。

（五）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六）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55%。

（七）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4月25日至2021年4月24

日止。

（八）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1年每年的4月25日。 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九）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329号文

件批准发行。

（十）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8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55%， 每手 “18国君G2”（面值人民币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5.50元（含税）。

三、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一）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4月25日至2020年4月24日，逾期部分不另

计利息。

（二）利率：本期债券品票面利率为4.55%。

（三）债权登记日：2020年4月24日。 截至上述债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本

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四）付息日：2020年4月27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4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8国君G2” 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

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 后续兑

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

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

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

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文

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

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

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

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

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7号）等规定，非

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根据《关于

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

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

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

法定代表人：贺青

联系人：沈凯、谢佐良

联系电话：021-38676309

邮政编码：200041

网址：www.gtja.com

（二）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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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4月22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4月23日

由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9年4月23日

发行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

下简称 “本期债券” ）， 将于2020年4月23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4月23日至

2020年4月22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

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债券简称：19华能01，债券代码：155357

3、发行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本期债券为10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3亿元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1337号文核准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7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9年4月23日至2029年4月22日

9、付息日：2019年至2029年每年的4月23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

10、兑付日：2029年4月23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

日）

11、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级，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为AAA

12、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9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4月23日至2020年4月22日，逾期部分不另计

利息。

2、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4.70%，本次付息每手“19华

能01”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47.00元（含税）。

3、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本年度的债权登记

日为2020年4月22日。 截至上述债券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

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付息日：2020年4月23日。

5、付息对象：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4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9华能

01” 持有人。

三、付息办法

1、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

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

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

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2、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

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A．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

付比照上述第1点的流程。

B． 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 请按以下要求办

理：

（1）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

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要求办理；

（2）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

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

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

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四、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

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

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

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

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

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9华能01”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

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

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

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

系的债券利息。

五、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克宇

联系人：徐玉玮、吕雅婧

联系电话：010-63226598、63226564

邮政编码：100031

网址：http://www.hpi.com.cn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3号楼招行大厦17层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人：周慧敏

联系电话：010-60840929

邮政编码：100033

3、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2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张宁宁、钱程、何宗辉

联系电话：010-85130422

邮政编码：100010

4、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0日

民生加银新兴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57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

(FOF)

B079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70

鹏华尊诚

3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B061

鹏华稳利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B073

鹏华丰登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58

鹏华

0-5

年利率债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B058

人保中债

1-3

年农发行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08

鹏华盛世创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B074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64

鹏华丰和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60

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B083

鹏华精选回报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B061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067

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B075

安信基金

A56

博时基金

A56

长盛基金

B008

东海基金

B009

东吴基金

B012

光大保德信基金

B009

广发基金

B012

国泰基金

B012

工银瑞信基金

B004

华宝基金

B009

华泰柏瑞基金

A56

华夏基金

B008

景顺长城基金

A56

九泰基金

B009

交银施罗德基金

B004

诺安基金

B008

南方基金

A56

平安基金

A09

上投摩根基金

A56

西部利得基金

B008

兴全基金

A56

鑫元基金

B012

易方达基金

B012

永赢基金

A56

中航基金

B009

招商基金

A56

中银基金

B009


